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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國中教育會考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問與答 
111年 5月 16日 

類別 序號 提問 回應 

經

費 01 
新增第二類備用試場之

經費應如何申請？是否

能儘速撥入？ 

請縣市政府先就已核撥的經費盤點，並依「教育

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

定勻支，如有不足請儘速循行政程序向本署申

請，本署將儘速辦理經費核撥。 

02 

考區試務會安排考生前

往「第二類備用考場」所

搭乘防疫計程車或其他

防疫交通經費，是否能納

入試務會經費申請？ 

可依防疫經費編列方式提出申請經費變更。 

03 

增設「第二類備用試場」

與「第二類備用考場」相

關經費，包括試務人員、

監試委員、考生服務隊

等，可否由教育部補助？ 

可依防疫經費編列方式提出申請經費調整。 

試

務

工

作 

01 

第二類備用試場每間考

生人數可以授權考區安

排至上限人數嗎。其啟用

的順序有無統一規範？ 

請依照對象一到對象五分別安置於不同試場，

每類先由第一間試場安排起，達到該類別試場

容納上限則啟用下一間試場。 

02 

1. 考生於第二類備用試
場用餐，其廚餘的處

理方式？ 
2. 因各考場試場數量有
限，為增開第二類備

用試場，其是否可採

分流即可？ 
3. 若依定要獨立動線，
可能無法開足第二類

備用試場。 

1. 廚餘處理方式，請各考區依照地方衛生單位
規定安排。 

2. 第二類備用試場動線應與一般試場有所區
隔。 

03 
第二類備用試場不足之

英聽設備應如何處理？ 

1. 國教署已協請各縣市政府協助調用 110年國
中教育會考英聽設備。 

2. 前開設備已由全國試務會逐一檢測，可足額
供應各試場使用，並於 5月 16日開始配送。 

04 
國中考生服務隊的計算

公式？ 
每間國中以班級數乘以 2加上 5人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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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

主防疫考生可否於考前

一天看考場？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防疫考生不得前往看

考場。 

06 

全國試務會是否會提供

考區工作人員所需快篩

試劑？如何提供及分

配？ 

全國試務會依教育部指示完成緊急採購，將於 5
月 16日配達本島地區、5月 19日配達離、外島
地區。後續請考區試務會依工作人員進行分配

計算與發送考場。 

07 

考場學校同仁於考前遭

居家隔離，考試當天屬於

自主防疫，是否仍得擔任

監試委員或試務工作人

員？ 

考量考生與考試特性，不建議由自主防疫期間

人員擔任監試委員或試務工作人員。 

08 
有關現場發燒或有呼吸

道疾病考生，是否一定要

通知家長到場處理？ 

有發燒或有呼吸道疾病之考生，應先安置於第

二類備用試場，並請現場護理師、該生所屬國民

中學教師及聯繫家長協助判斷狀況，其餘由考

場主任偕同醫護人員進行臨場判斷。 

考

生 
01 

居家隔離、自主防疫、

居家檢疫之考生是否需

要快篩才能考試？ 

有關國中教育會考居家隔離、自主防疫、居家

檢疫之考生係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案核

定範圍，應試前無須快篩，且有關應試對象已

進行分流、增加應試座位距離，有效控制風

險。 

02 
無症狀或輕症確診者（居

家照護）的起迄日期計

算？ 

1. 居家照護之確診個案考生於指定處所隔離期
間，以隔離通知書所載起訖日為準。 

2. 惟未收到隔離通知書之考生，以「PCR採檢
日」為起日，「PCR 採檢日+7」為迄日。例
如：確診考生於 5/13進行 PCR採檢為陽性，
5/20為隔離訖日，5/21始得應考；換言之，
確診考生若於 5/14 進行 PCR 採檢為陽性，
將無法參加正式考試。 

03 
確診者如何計算起始時

間？ 

1. 依指揮中心規定，確診起算日以採檢日或發
病日計算。現行系統開立指定處所隔離通知

的「起日」是用「採檢日」，「訖日」為「採

檢日+7 日」，可依健保快易通、健康數位證
明，或醫院簡訊通知民眾採檢結果為證明。 

2. 居家照護之確診個案考生於指定處所隔離期
間，以隔離通知書所載起訖日為準，惟未及

收到隔離通知書之考生，指定處所隔離「起

日」建議以「採檢日」為原則，俾與隔離通

知書所載起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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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居家隔離的起訖日期計

算？ 

以最後接觸日為起始日(第 0天)，「最後接觸日+3」
為居家隔離訖日，「居家隔離訖日+4」為自主防疫訖
日。 

05 
考生快篩陽性是否不得

參加考試？ 

1. 請考生務必盡速就醫及通報國中及考場。 
2. 快篩陽性未於 5月 20日（含）前經 PCR檢
驗及未獲 PCR檢驗結果之考生，一律不得參
加正式考試（5月 21日、5月 22日），並參
加 111年國中教育會考補行考試。 

06 
考生如果確診解隔後，自

行快篩陽性，如何處理？ 

1. 如確診解隔後自行快篩陽性，仍請務必盡速
就醫。 

2. 倘因快篩陽性未於 5月 20日（含）前經 PCR
檢驗及未獲 PCR檢驗結果之考生，仍不得參
加正式考試。 

07 如考生於考試途中確診，

此時應如何處理？ 
1. 確診考生於該節結束後停止考試，依據地方
政府衛生局相關流程後送，事後參加補行考

試。 
2. 同試場其他考生： 

(1) 確診者若已於「第二類備用試場」應試，
同試場之其他考生於原「第二類備用試

場」繼續應試，不另調整。 
(2) 確診者若於一般試場應試，同試場之其他
考生仍於原試場繼續應試，倘確診者於教

室內與其他考生有共同用餐之情事，則應

將前後左右及對角線共 8 名考生視為居
家隔離考生（無症狀），移往「第二類備

用試場」應試。 
 08 已應試國中教育會考部

分科目，補行考試時是否

需參加？分數如何計

算？ 

1. 國中教育會考於 6/4 及 6/5 辦理補行考試，
其應試科目原則如下： 

(1) 考生就未完成之考試科目進行補行考試。 
(2) 已考科目可自由選擇是否參加。 
2. 重複應考之科目，將擇優採計分數。 

 


